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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本人系坐落于 的房

屋产权人 （身份证号码： ）

现全权委托 装修公

司 经 办 人 （ 身 份 证 号

码： ）办理住房装修补贴申请手

续。

本委托书自签署之日起 30 天有效。

受委托方（经办）:（签名）

委托人（产权人）:（签名）

日 期 ： 年 月 日

注:1.《授权委托书》仅限于:(1)房屋产权人因在异地而无法在漳提出申请的， 可委

托直系亲属(父母或子女)代为办理(受托人、委托人的身份证和户口本等可证明亲属关系

证明复印件作为本委托书的附件附后)；

(2)房屋产权人与住宅租客签订委托协议，由租客代为办理(受托人、委托人的身份证

和住宅租赁合同复印件作为本委托书的附件附后)；

(3)房屋产权人为多人的，其中任何一人均可提出申请，由其他共有人提交委托书(受

托人、委托人的身份证作为本委托书的附件附后)；

2.受托人已核实委托人的情况，并保证本委托书的真实性；

3.委托书的填写应准确完整，不得涂改，否则无效；

4.老人、小孩、残疾人等产权人因特殊情况而无法提出申请的，可委托直系亲属(父

母或子女)代为办理，无需提供《授权委托书》，需提供户籍等亲属关系证明。










